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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2 年工作总结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12 年是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税务教指委)

成立的第二年。这一年来，在国务院学位办的领导下，在国家税务总局和税务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税务教指委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将 2012 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讨论通过《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章程》 

根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规程》等法律法规，经税务教指

委多次讨论并修改，通过了《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章程》，

具体规定了教指委的组成、任务、运行与管理等，保证了教指委的工作有章可循

和顺利开展；各工作小组职责和分工日益明确、细化，有助于有关工作的开展与

落实。 

二、讨论通过《全国高校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教学合格评估方案》 

为规范和推动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的发展，保证培养质量，提高税

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社会声誉与影响，税务教指委本着“以评促建”的指导思想，

制定并通过了《全国高校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教学合格评估方案》，明

确了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评估对象、范围、方式及评估指标和评估标准等，

为将来的评估工作做好制度准备。 

三、两次召开税务教指委委员会议 

为了保证税务教指委工作顺利进行，税务教指委于 2012 年 4 月和 8 月分别

召开了两次委员会议，对税务教指委的有关规章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全国税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章程》、《全国高校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

教学合格评估方案》以及《税务教指委与上海德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作框

架协议》，讨论并制定了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课程教学大纲编写工作的初步

方案，并对税务教指委的下一步工作进行了总体规划，对税务教指委评估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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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及培养组、师资培训组、外联组的具体工作任务进行了详实的部署。 

四、召开第二届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工作会议 

2012 年 8 月 8 日，税务教指委在江西财经大学的协助下，组织召开了第二

届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工作会议。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学

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孙也刚应邀出席了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会议对税务教指委成立以来所作的工作进行了总结，详细说明了《全国税务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章程》、《全国高校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

教学合格评估方案》等文件的相关内容及修订情况。本次会议的另一主题是讨论

核心课程教学大纲。本次会议共收到培养单位撰写的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 40 篇，

其中：税收理论与政策专题 11 篇，中国税制专题 7 篇，国际税收专题 8 篇，税

收筹划专题 7篇，税收管理专题 6篇，税务审计 1篇。会议就这些大纲进行分组

讨论。另外，就有关的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发展定位与培养目标、招生规模、

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建设、师资培训、毕业论文要求等问题，培养单位代表们也

做了积极踊跃的发言。 

五、积极开展对外合作 

税务教指委积极寻求与社会合作，以推动应用型、高层次税务专门人才的培

养，创造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良好社会环境。目前，税务教指委与上海德

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多次协商，已就课程设计开发、实习基地、税务专业

学位研究生海外教育研究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签署了《税务教指委与上海德

勤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作框架协议》。目前，税务教指委正积极与更多的单

位探讨合作可能性和具体合作事宜。 

六、加强与培养单位间的沟通 

1、开展了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暨培养情况调查，全面掌握了各培养单

位的具体招生信息和师资、课程设置、教材等基本培养情况，并收集了各培养单

位就教指委工作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2、建立了培养单位联络人制度。建立了税务教指委与培养单位间的有效联

系制度，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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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善了教指委网站，印发了《全国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工作通讯》和《工作简报》 

教指委网站的完善和《工作通讯》以及《工作简报》的印发对及时传达国务

院学位办、教育部等有关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精神、指示和文件，发布教指委

的有关文件和工作规划，及时了解和报道各培养单位教学动态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 

八、初步确定 2013 年工作要点 

    根据 2012 年的工作情况，税务教指委初步确定了 2013 年的工作要点，包括

继续加强税务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师资培训、推进案例库的建设工

作、加强实习基地的建设、推动与职业资格的衔接工作、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活动、

加强宣传工作等。 


